附件2

工作业绩和成果对照表（正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序号
	标准条件
	对照填报类别
	符合条件的业绩成果名称
	业绩成果批复/颁发机构

	1
	作为前5位完成人，参与制定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服务、就业创业、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领域政策法规、发展规划、标准规范，积极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经市级党委政府或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实施。
	其他
	
	

	2
	作为前5位负责人，在推动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产品研发、技术革新、模式创新以及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取得突破，并拥有3项以上自主知识产权或关键成果（以批文或证书为准）。
	专利
	
	

	3
	作为前5位负责人，设计并组织实施市级以上人力资源招聘、岗位开发、就业创业指导、就业信息监测、就业援助、人力资源培训评价、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劳动关系协调、社会保障服务、政策咨询等活动3项以上；或作为前5位负责人，设计并组织实施市级以上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经验交流、发展研讨、供需对接等活动3项以上（以行业主管部门确定的活动方案、通知等为准）。
	课题/项目
	
	

	4
	作为前5位负责人，参与组织实施2项以上省级或3项以上市级公共人力资源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改造等项目；或参与完成5项以上本地区（部门）公共人力资源服务重点项目的投入、咨询、评估、论证等工作（以立项通知、验收报告等为准）。
	课题/项目
	
	

	5
	担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或按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相关负责人8年以上，带领企业健康持续发展，信用信息良好，且被纳入规模以上企业库。
	实务
	
	

	6
	作为演讲嘉宾，受邀在省级以上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活动中分享经验2次以上；或作为专家，受邀为省级以上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高级研修项目授课6次以上（以邀请函、活动方案、培训手册、演讲大纲、授课教案等为准）。
	其他
	
	

	7
	作为前5位负责人，筹建或运营管理国家级、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等，连续5年实现营收正增长。
	实务
	
	

	8
	作为单位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或院校内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负责人，认真推动落实当地政府部门确定的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或人才工作目标要求，取得突出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实务
	
	

	9
	作为前3位负责人，科学制定本单位人力资源战略规划，有效优化组织及人员结构，促进人力资源与事业发展目标高效匹配。
	实务
	
	

	10
	作为第一完成人，在核心期刊或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
	论文/著作
	
	

	11
	作为第一完成人，公开出版或修订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专著、教材。
	论文/著作
	
	

	12
	作为前5位完成人，完成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课题、制度设计、决策咨询等，并经市级党委政府或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验收或批准实施。
	课题/项目
	
	

	13
	因工作业绩显著，获得市级以上党委政府或省级以上工作部门表彰。
	获奖/表彰
	
	

	14
	获得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省级以上主管部门举办的个人赛事二等奖以上名次，或获得团体赛事二等奖以上荣誉的团队核心成员（前3位）；或获得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市级以上主管部门举办的个人赛事一等奖以上名次，或获得团体赛事一等奖以上荣誉的团队核心成员（前3位）；或作为第一位指导教师，在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省级以上主管部门举办的赛事中，指导选手获得二等奖以上名次。
	获奖/表彰
	
	

	备注：请申报人员认真对照《山东省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高级职称评价标准条件》（鲁人社规〔2024〕4号）填写此表，须至少符合3项。

	申报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工作单位盖章：
	






工作业绩和成果对照表（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bookmark: OLE_LINK1]序号
	标准条件
	对照填报类别
	符合条件的业绩成果名称
	业绩成果批复/颁发机构

	1
	作为前5位完成人，参与制定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服务、就业创业、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领域政策法规、发展规划、标准规范，积极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经县级党委政府或市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实施。
	其他
	
	

	2
	作为前5位负责人，在推动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产品研发、技术革新、模式创新以及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取得突破，并拥有2项以上自主知识产权或关键成果（以批文或证书为准）。
	专利
	
	

	3
	作为前5位负责人，设计并组织实施市级以上人力资源招聘、岗位开发、就业创业指导、就业信息监测、就业援助、人力资源培训评价、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劳动关系协调、社会保障服务、政策咨询等活动2项以上；或作为前5位负责人，设计并组织实施市级以上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经验交流、发展研讨、供需对接等活动2项以上（以行业主管部门确定的活动方案、通知等为准）。
	课题/项目
	
	

	4
	作为前5位负责人，参与组织实施1项以上省级或2项以上市级公共人力资源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改造等项目；或参与完成3项以上本地区（部门）公共人力资源服务重点项目的投入、咨询、评估、论证等工作（以立项通知、验收报告等为准）。
	课题/项目
	
	

	5
	担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或按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相关负责人5年以上，带领企业健康持续发展，信用信息良好，且被纳入规模以上企业库。
	实务
	
	

	6
	为演讲嘉宾，受邀在市级以上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活动中分享经验2次以上；或作为专家，受邀为市级以上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高级研修项目授课6次以上（以邀请函、活动方案、培训手册、演讲大纲、授课教案等为准）。
	其他
	
	

	7
	作为前5位负责人，筹建或运营管理国家级、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等，连续3年实现营收正增长。
	实务
	
	

	8
	作为单位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或院校内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负责人，认真推动落实当地政府部门确定的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或人才工作目标要求，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实务
	
	

	9
	作为前3位负责人，建立并完善本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有效实施人力资源规划、招聘配置、培训开发、绩效薪酬管理、劳动关系管理等方面工作，切实提高本单位人员效能。
	实务
	
	

	10
	作为完成人，在核心期刊或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或作为第一完成人，在期刊上发表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2篇以上。
	论文/著作
	
	

	11
	作为完成人，公开出版或修订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专著、教材。
	论文/著作
	
	

	12
	作为前5位完成人，完成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课题、制度设计、决策咨询等，并经县级党委政府或市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验收或批准实施。
	课题/项目
	
	

	13
	因工作业绩显著，获得县级以上党委政府或省级以上工作部门表彰。
	获奖/表彰
	
	

	14
	获得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省级以上主管部门举办的个人赛事三等奖以上名次，或获得团体赛事三等奖以上荣誉的团队核心成员（前3位）；或获得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市级以上主管部门举办的个人赛事二等奖以上名次，或获得团体赛事二等奖以上荣誉的团队核心成员（前3位）；或作为第一位指导教师，在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省级以上主管部门举办的赛事中，指导选手获得三等奖以上名次。
	获奖/表彰
	
	

	备注：请申报人员认真对照《山东省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高级职称评价标准条件》（鲁人社规〔2024〕4号）填写此表，须至少符合3项。

	申报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工作单位盖章：
	




工作业绩和成果对照表
（破格申报正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序号
	标准条件
	对照填报类别
	符合条件的业绩成果名称
	业绩成果批复/颁发机构

	1
	作为第一完成人，承担省级党委政府或部级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开展的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重要研究课题、重大项目、制度设计、决策咨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等，并通过验收，取得显著成绩。
	课题/项目
	
	

	2
	担任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按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相关负责人，推动所在单位被认定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实务
	
	

	3
	作为省级人力资源服务领军机构法定代表人或按规定代表企业行使职权的相关负责人，或作为省级人力资源服务领军人才，带领企业近3年实现连续盈利，且年均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年均纳税额超过1000万元。
	实务
	
	

	4
	作为第一负责人，组织实施大中型企业的上市、中外投融资、企业改制、兼并重组、管理创新等项目，达到预期目标。
	课题/项目
	
	

	5
	作为第一完成人，在核心期刊或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2篇以上；或作为第一完成人，公开出版或修订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专著、教材2部以上。
	论文/著作
	
	

	6
	作为前3位完成人，获得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国家级科技类或社科类优秀成果一等奖以上等次；或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省部级科技类或社科类优秀成果一等奖以上等次。
	获奖/表彰
	
	

	7
	作为第一负责人，近3年为我省成功引进省级以上重大人才工程人选5人以上，或近3年为我省成功引进年薪超过100万元的急需紧缺人才10人以上。
	实务
	
	

	8
	因工作业绩显著，获得省级以上党委政府或省级以上工作部门表彰。
	获奖/表彰
	
	

	9
	获得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部级主管部门举办的个人赛事三等奖以上名次，或获得团体赛事三等奖以上荣誉的团队核心成员（前3位）；或作为第一位指导教师，在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部级主管部门举办的赛事中，指导选手获得三等奖以上名次。
	获奖/表彰
	
	

	备注：请申报人员认真对照《山东省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高级职称评价标准条件》（鲁人社规〔2024〕4号）填写此表，须至少符合2项。

	申报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工作单位盖章：
	




工作业绩和成果对照表
（破格申报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序号
	标准条件
	对照填报类别
	符合条件的业绩成果名称
	业绩成果批复/颁发机构

	1
	作为前3位完成人，承担省级党委政府或部级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开展的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重要研究课题、重大项目、制度设计、决策咨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等，并通过验收，取得显著成绩。
	课题/项目
	
	

	2
	担任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按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相关负责人，推动所在单位被认定为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实务
	
	

	3
	作为市级人力资源服务领军机构法定代表人或按规定代表企业行使职权的相关负责人，或作为市级人力资源服务领军人才，带领企业近3年实现连续盈利，且年均营业收入超过5000万元、年均纳税额超过500万元。
	实务
	
	

	4
	作为第一负责人，组织实施规模以上企业的上市、中外投融资、企业改制、兼并重组、管理创新等项目，达到预期目标。
	课题/项目
	
	

	5
	作为第一完成人，在核心期刊或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或作为第一完成人，公开出版或修订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专著、教材。
	论文/著作
	
	

	6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省部级科技类或社科类优秀成果二等奖以上等次。
	获奖/表彰
	
	

	7
	作为第一负责人，近3年为我省成功引进省级以上重大人才工程人选3人以上，或近3年为我省成功引进年薪超过50万元的急需紧缺人才10人以上。
	实务
	
	

	8
	因工作业绩显著，获得市级以上党委政府或省级以上工作部门表彰。
	获奖/表彰
	
	

	9
	获得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省级以上主管部门举办的个人赛事一等奖以上名次，或获得团体赛事一等奖以上荣誉的团队核心成员（前3位）；或作为第一位指导教师，在人力资源管理或服务领域省级以上主管部门举办的赛事中，指导选手获得一等奖以上名次。
	获奖/表彰
	
	

	备注：请申报人员认真对照《山东省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高级职称评价标准条件》（鲁人社规〔2024〕4号）填写此表，须至少符合2项。

	申报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工作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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